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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

心

Ｄ

座

２２

层第六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９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０８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

，

３６３

，

３４８

，

３４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８１０

，

７５０

，

４４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７

，

８９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０．２９４６９６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８．７４５２８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１．５４９４１４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蒋卫平先生主持

。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

，

出席

１１

人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

，

出席

６

人

；

３

、

董事会秘书吴向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９２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３９１１ １

，

８４３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５８４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２８２

，

３９２ ９９．９４２９０６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３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５７００３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１７５

，

２４１ ９９．９３５３８９ １

，

８４３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８２３ ３２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７８８

２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８８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３７６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２８２

，

３９２ ９９．９４２９０６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３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５７００３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１７１

，

２４１ ９９．９３５２７０ １

，

８４７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９４２ ３２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７８８

３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８８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３７６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２８２

，

３９２ ９９．９４２９０６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３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５７００３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１７１

，

２４１ ９９．９３５２７０ １

，

８４７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９４２ ３２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７８８

４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２０１４

年度

，

公司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

，

４２２

，

７２１

，

８１５．８３

元

。

母

公司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０５５

，

６９９

，

５８２．７３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期末母公司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８

，

７４９

，

３２４

，

１７０．０４

元

。

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总股本

４

，

７８４

，

６４０

，

２８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０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股利总计人民币

２３９

，

２３２

，

０１４．２０

元

，

占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９．８７％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

。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９７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４０８９ １

，

８３８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４０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７

，

３９２ ９９．９９９９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４９５

，

２４１ ９９．９４４９０３ １

，

８３８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６７５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２

５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８

，

０４９ ９９．９３３０２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６

，

８９２ ９９．９９９８１９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４６４

，

９４１ ９９．９４４００２ １

，

８４８

，

４００ ０．０５４９５７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依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费用确定

为

９５０

万元

。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

，

任期

至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８

，

０４９ ９９．９３３０２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４０５

，

３９２ ９９．９６５１６５ １９２

，

５００ ０．０３４８３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２７３

，

４４１ ９９．９３８３０９ ２

，

０３９

，

９００ ０．０６０６５０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按照首都非核心功能纾解和北京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及公司新型建材制

造业发展规划

，

为节约资金成本

、

高效利用公司现有富余家具产能资源

，

公司将北

京部分现有家具产能设备转移至募投项目厂区内使用

，

从而提高公司整体产能利

用率水平

。

由于年产

８０

万标件家具生产线项目涉及的设备购买数量及金额均大

幅降低

，

公司将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由

２５３

，

８０７．５１

万元变更为

１２９

，

４１１．２８

万元

，

使用募集资金由

１７９

，

５２０．５９

万元变更为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金

额为

８９

，

５２０．５９

万元

，

变更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同时为确保募投项目更高效地实施和整合公司内部家具产业结构

，

进一步发

挥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优势

，

公司新增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年产

８０

万标件家具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８８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３７６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７

，

３９２ ９９．９９９９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４８６

，

２４１ ９９．９４４６３６ １

，

８４７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９４２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２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拟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为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

公司

拟注册

、

发行不超过

５０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

，

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品种

：

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

（

二

）

注册发行规模

：

不超过

５０

亿元

（

以实际注册

、

发行额为准

）

（

三

）

发行期限

：

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期限超过一年

（

四

）

发行利率

：

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承销商协商后决

定

，

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

（

五

）

募集资金用途

：

包括但不限于置换银行贷款

、

补充少量流动资金等各项

资金需求

。

（

六

）

授权期限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

（

七

）

授权事宜

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公司任何两名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

适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

、

办理相

关具体事宜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８

，

０４９ ９９．９３３０２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３９

，

４９８

，

９０７ ９７．６２９５６３ １３

，

０９８

，

９８５ ２．３７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４８

，

３６６

，

９５６ ９９．５５４５６９ １４

，

９４６

，

３８５ ０．４４４３９０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为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

公司

拟注册

、

发行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短期融资券

，

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品种

：

短期融资券

（

二

）

注册发行规模

：

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

（

以实际注册

、

发行额为准

）

（

三

）

发行期限

：

短期融资券期限为一年以内

（

四

）

发行利率

：

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承销商协商后决

定

，

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

（

五

）

募集资金用途

：

包括但不限于置换银行贷款

、

补充少量流动资金等各项

资金需求

。

（

六

）

授权期限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

（

七

）

授权事宜

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公司任何两名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

适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

、

办理相

关具体事宜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７

，

１４９ ９９．９３２９９７ １

，

８４８

，

３００ ０．０６５７５８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３９

，

４９８

，

９０７ ９７．６２９５６３ １３

，

０９８

，

９８５ ２．３７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４８

，

３６６

，

０５６ ９９．５５４５４３ １４

，

９４７

，

２８５ ０．４４４４１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１０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为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

公司

拟注册

、

发行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

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品种

：

超短期融资券

（

二

）

注册发行规模

：

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

（

以实际注册

、

发行额为准

）

（

三

）

发行期限

：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一年以内

（

四

）

发行利率

：

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承销商协商后决

定

，

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

（

五

）

募集资金用途

：

包括但不限于置换银行贷款

、

补充少量流动资金等各项

资金需求

。

（

六

）

授权期限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

（

七

）

授权事宜

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公司任何两名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

适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

、

办理相

关具体事宜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８

，

０４９ ９９．９３３０２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３９

，

４９８

，

９０７ ９７．６２９５６３ １３

，

０９８

，

９８５ ２．３７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４８

，

３６６

，

９５６ ９９．５５４５６９ １４

，

９４６

，

３８５ ０．４４４３９０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１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之一般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股东大会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

，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

，

发行各自均不超

过本议案获通过日期公司已发行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

２０％

的新增股份

。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

、

法规

，

即使获得一般授权

，

如果发行

Ａ

股新股

，

仍需

再次就增发

Ａ

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６

，

９４７

，

０３１ ９９．８６４６８３ ３

，

７６８

，

４１８ ０．１３４０７２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２１３

，

２２１

，

４０７ ３８．５８５２７３ ３３９

，

３７６

，

４８５ ６１．４１４７２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０２０

，

１６８

，

４３８ ８９．７９６４８１ ３４３

，

１４４

，

９０３ １０．２０２４７８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１２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

》

以及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

对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

，

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

，

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７

，

０２０

，

３２７ ９９．８６７２９１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１３２６３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７１

Ｈ

股

３９６

，

９７６

，

６７６ ７１．８３８２５４ １５５

，

６２１

，

２１６ ２８．１６１７４６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０３

，

９９７

，

００３ ９５．２６２１２２ １５９

，

３４９

，

３３８ ４．７３７８１９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５９

１３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１３．０１

议案名称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０．８０１８４２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４８１７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５３８ １５．６９６５１０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２０１

１３．０２

议案名称

：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发行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

行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８０１７５６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４９０３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１３８ １５．６９６４７０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２４１

１３．０３

议案名称

：

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５８

，

７００

万股

，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

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５

亿元

（

含本数

）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范围内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视发行时市场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０．８０１８４２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４８１７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５３８ １５．６９６５１０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２０１

１３．０４

议案名称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

的

９０％

（

即

８．５３

元

／

股

）

及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较高者

。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

，

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

在前述发行底价基础上

，

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

，

按照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

》

等规定

，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

的竞价过程

，

但须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

认购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０．８０１８４２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４８１７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５３８ １５．６９６５１０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２０１

１３．０５

议案名称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

。

发行对象须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

证券公司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司

、

保险机构投资者

、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

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

）、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

和自然人等

。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

，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

信托

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

，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

除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外

，

其他特定投资者由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在公司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核准文件后

，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按照价格优先

等原则以竞价方式确定

。

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８０１７５６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４９０３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１３８ １５．６９６４７０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２４１

１３．０６

议案名称

：

限售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投资者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６７７ ９９．１９３２９８ ３

，

７２８

，

７２２ ０．８０１８８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４８１７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５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６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７３８ １５．６９６５３０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２０１

１３．０７

议案名称

：

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

：

通过

限售期满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８０１７５６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４９０３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１３８ １５．６９６４７０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２４１

１３．０８

议案名称

：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

以下用途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１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

Ｂ０１

、

Ｂ０２

、

Ｂ０３

地块二类居住、中

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

２２１

，

６５９．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

４２６

，

３６６．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危改项目二期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２１８

，

２１９．７３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２１３

，

８４７．０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

Ａ２

项目

４５４

，

０１６．６７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补充流动资金

－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３４

，

１０８．４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

上述表格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

，

为四舍五入所致

。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的审批进度

、

资金需求和轻重缓急程度等实际情况

，

对相应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

。

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

，

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不足部分

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６４

，

６７７ ９９．１９７８１４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８０１７５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３０

Ｈ

股

３８４

，

５０８

，

４５３ ６９．５８１９６２ １６８

，

０８９

，

４３９ ３０．４１８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４５

，

７７３

，

１３０ ８３．１１５０９５ １７１

，

８１７

，

５６１ １６．８８４７０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９７

１３．０９

议案名称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６４

，

６７７ ９９．１９７８１４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０．８０１８４２ １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３４４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６４

，

５５３ ８４．３０３３３３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５３８ １５．６９６５１０ １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１５７

１３．１０

议案名称

：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

月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６４

，

６７７ ９９．１９７８１４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０．８０１７５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３０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６４

，

５５３ ８４．３０３３３３ １５９

，

７２６

，

１３８ １５．６９６４７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９７

１４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

》

以及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拟定了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议案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１３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６４

，

６７７ ９９．１９７８１４ ３

，

７１５

，

９２２ ０．７９９１３２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３０５４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６４

，

５５３ ８４．３０３３３３ １５９

，

７１３

，

９３８ １５．６９５２７２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１３９５

１５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入朝阳区朝阳北路

（

原星牌建

材制品厂

）

Ｂ０１

、

Ｂ０２

、

Ｂ０３

地块二类居住

、

中小学合校

、

托幼用地等五个房地产开发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的运用有利于公司未来各项业务的发展

，

从长远

看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

北

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７

，

０２０

，

１２７ ９９．８６７２８４ ３

，

７１６

，

１２２ ０．１３２２１１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３８４

，

５０８

，

４５３ ６９．５８１９６２ １６８

，

０８９

，

４３９ ３０．４１８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１９１

，

５２８

，

５８０ ９４．８９１４０８ １７１

，

８０５

，

５６１ ５．１０８１７０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２

１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公司与北京金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与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

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根据该协议

，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拟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以现金出资不少于人民币

５

亿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Ａ

股股份

。

议案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告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１５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１

，

２４３

，

８７７ ９９．１９３３４１ ３

，

７１５

，

９２２ ０．７９９１３２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５２７

Ｈ

股

３９６

，

５９９

，

８７６ ７１．７７００６７ １５５

，

９９８

，

０１６ ２８．２２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７

，

８４３

，

７５３ ８４．３０１２８９ １５９

，

７１３

，

９３８ １５．６９５２７２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４３９

１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６８

，

０４９ ９９．９３３０２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７

，

３９２ ９９．９９９９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４６５

，

４４１ ９９．９４４０１７ １

，

８４７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９４２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４１

１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

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的规定

，

为健全公司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分红政策

，

积极回报投资

者

，

不断完善董事会

、

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经征求多

方意见

，

公司对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行了研究论证

，

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的股东回报规划

。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８

，

８８８

，

８４９ ９９．９３３７６９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０６５７２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０５

Ｈ

股

５５２

，

５９７

，

３９２ ９９．９９９９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３６１

，

４８６

，

２４１ ９９．９４４６３６ １

，

８４７

，

９００ ０．０５４９４２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２

１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为合法

、

高效地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以及

《

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会

，

或于可行的情况下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

他两名董事

，

根据适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出发全权决定

／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

一

）

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

并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时间

、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

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

、

发行时机

、

具体申购办法以及其他与发行和上市有关的事宜

；

（

二

）

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谈判

，

签署所有相关协议及

其他必要文件

，

制作

、

准备

、

修改

、

完善

、

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文件资料

，

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

（

三

）

办理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的审批事宜并依

据监管部门的意见

（

如有

）

对具体方案做适当调整

（

除涉及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

章程

》

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

四

）

选择及聘任合格的专业机构

，

包括但不限于保荐机构

、

承销商

、

律师

、

审

计机构

、

评估机构等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

（

五

）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

对

《

公

司章程

》

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

办理验资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

六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

、

股份限售

及上市事宜

；

（

七

）

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

八

）

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

，

决定

／

办理其他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８０６

，

７５１

，

０４４ ９９．８５７７１０ ３

，

７１５

，

９２２ ０．１３２２０４ ２８３

，

４８３ ０．０１００８６

Ｈ

股

３８４

，

５０８

，

４５３ ６９．５８１９６２ １６８

，

０８９

，

４３９ ３０．４１８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１９１

，

２５９

，

４９７ ９４．８８３４０７ １７１

，

８０５

，

３６１ ５．１０８１６４ ２８３

，

４８３ ０．００８４２９

２０

、

听取

《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该事项无需表决

）

（

二

）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５％

以上普通股股东

２

，

５３２

，

４５１

，

０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５％

普通股股东

１９０

，

１２７

，

３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普通股股东

８６

，

３１９

，

３９６ ９７．８９ １

，

８３８

，

４００ ２．０８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３

其中： 市值

５０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３５２

，

２６７ ６９．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２８．２０ １４

，

２００ ２．８０

市值

５０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８５

，

９６７

，

１２９ ９８．０６ １

，

６９４

，

４００ １．９４ ０ ０．００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２７６

，

４４１

，

７５０ ９９．３３ １

，

８４３

，

４００ ０．６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１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费用

及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２７６

，

４３７

，

７５０ ９９．３３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１

７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２７６

，

４３７

，

７５０ ９９．３３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２７６

，

４４６

，

７５０ ９９．３３ １

，

８３８

，

４００ ０．６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２７６

，

４１６

，

９５０ ９９．３２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７６

，

４１６

，

９５０ ９９．３２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７６

，

４３７

，

７５０ ９９．３３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１４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３．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７６

，

４１６

，

９５０ ９９．３２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４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７６

，

４１６

，

０５０ ９９．３２ １

，

８４８

，

３００ ０．６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７６

，

４１６

，

９５０ ９９．３２ １

，

８４７

，

４００ ０．６６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６

限售期

２７４

，

４９５

，

９３２ ９８．６３ ３

，

７６８

，

４１８ １．３５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７

上市地点

２７４

，

５６９

，

２２８ ９８．６５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１．３３ ２

，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８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２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２

１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２

１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２

１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以及公司与北京金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６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７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２

１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７３

，

８７７ ９８．３３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１．６５ ２２

，

８００ ０．０２

１８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９４

，

６７７ ９８．３４ ３

，

７２８

，

１２２ １．６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９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２１

，

６９４

，

６７７ ９８．３４ ３

，

７２８

，

５２２ １．６５ １

，

６００ ０．０１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１

—

７

、

１２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第

８

—

１１

、

１３

、

１４

、

１９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

获得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第

１３

、

１４

、

１６

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的议案

，

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京国发股

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回避表决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

：

王阳

、

张文亮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

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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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5� � �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5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告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

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告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2015

年

5

月

7

日

，

公司公告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7

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

牌

。

2015

年

5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2015

年

5

月

13

日

、

2015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公告了

《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

》，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披露的公告

。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

公告并复牌

。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

，

督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按时发布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5031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京新药业

，

证券代码

：

002020

）

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

编号

：

2015008

号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5020

号

），

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2

号

），

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3

号

），

披露了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2015

年

5

月

13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并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6

号

）

,

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9

号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聘请的中介

机构正在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

。

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议案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股票在停牌

期间

，

将根据相关规定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情况公告

。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3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分别收到董事汤

文远先生

、

朱旭先生

，

独立董事韩振平先生

、

李泳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

上述董事

（

独立董

事

）

因个人原因分别申请辞去董事

（

独立董事

）

职务

，

并同时辞去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的职务

，

辞

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汤文

远先生

、

朱旭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由于独立董事韩振平先生

、

李泳集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

根据

《

公

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韩振平先生

、

李泳集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了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

在补选的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

，

韩振平先生

、

李泳集先生仍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

。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

尽快完成董事

（

独立董事

）

的补选工作

。

公司对汤文远先生

、

朱旭先生

、

韩振平先生

、

李泳集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4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补选董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补选董事工作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本公司

”

或

“

公

司

”）

董事会现根据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

章程

》

等的有

关规定

，

将候补董事的组成

、

董事选举方式

、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本次候补董事的程序

、

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候补董事的组成

候补董事有

４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

非独立董事

２

名

，

董事任期为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

二

、

董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

《

章程

》

规定

，

本次董事候补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

独立董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

三

、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一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以及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

，

有权向第四届董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候补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候补非独

立董事人数

。

（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四届董

事会书面提名推荐候补独立董事候选人

。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

数

。

四

、

本次候补董事的程序

（

一

）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

事候补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

二

）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

，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

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

（

三

）

本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

，

确定候补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

四

）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所提供的资料

真实

、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做出相关声明

。

（

五

）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候补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

、

候选人声明

、

独立董事履历表

、

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

报送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

五

、

董事的任职资格

（

一

）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

章程

》

等的规定

，

本公

司董事候选人均为自然人

，

并且须具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

并保证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

。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

１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

因贪污

、

贿赂

、

侵占财产

、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期

满未逾

５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

经理

，

对该公司

、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

责令关闭的公司

、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７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

（

二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１

、

根据法律

、

法规及其他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

２

、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则

；

３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４

、

公司

《

章程

》

规定的其他条件

。

５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

１

）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４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５

）

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任职的人员

；

（

６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

六

、

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

一

）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见附件

）；

２

、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及相关文件

：

（

１

）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

２

）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

、

学位证书复印件

；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

还需提供独立董

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

３

、

推荐人资格证明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

１

）

如是自然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２

）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

３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二

）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

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七

、

联系方式

１

、

联 系 人

：

余敏珊

。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６９３１

、

２６６３２８３８

。

３

、

传 真

：

０７５７－２２３９７８９５

、

２６３２０２１３

。

４

、

通讯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

５

、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３１１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１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作为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册股东

，

现本人

（

单位

）

拟向公司推荐第四届董事会候选

人

，

具体情况如下

：

推荐人信息

姓名（名称） 联 系 电 话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被

推

荐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本公司

２０１５－０２４

号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

是

□

否

是否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推荐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